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2]85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基础）

技能测试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教学单位:
现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主题词：本科  技能  测试  细则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2年12月4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基础）

技能测试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落实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方案》（校教[2011]21号），特制订本细则。

第一条 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领导小组，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为组长，教务处、设备处、学生处及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负责人兼任。各教学单位成立相应的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组织机构，并报教务处备案。

2.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的具体组织工作实行校、院（系、部、基地）两级管理制，学校领导小组进行宏观管理，主要负责政策制订、经费保障、设备及场地的提供与维护、测试内容/测试对象的随机抽取等；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负责技能测试的具体组织工作：学生所在院（系）负责毕业班学生的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基础科学部负责全校工科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

第二条 测试办法

（一）测试对象的选取

1.专业技能测试对象为学校全体本科应届毕业生，由学校随机抽取其中10-20%的学生参加技能测试。鼓励学生在名额范围内自愿报名参加。测试时间一般安排在本科学生的第七学期进行，具体时间由各专业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安排后，报教务处备查。

2.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对象为全校工科二年级学生，由学校随机抽取其中10-15%的学生参加技能测试。鼓励学生在名额范围内自愿报名参加。具体测试时间由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基础科学部物理教研室根据本单位教学安排情况确定后，报教务处备查。

（二）测试方案的制订

各专业结合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情况拟订技能测试办法，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基础科学部根据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培养情况拟订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办法。技能测试办法经本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负责人签字后报教务处备案。每次的具体测试内容由学校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各单位上报的测试项目中随机抽取1-2项。

（三）考核办法

1.各专业、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基础科学部成立技能测试工作考核小组，考核小组一般3-5人，由本专业或相关学科专家组成。鼓励聘请外校专家、相关行业中的业务技术骨干担任考核专家。

2.测试时间一般为2-3小时，各专业（单位）可根据学科专业特点适当调整。

3.测试过程考核标准由考核小组根据测试项目安排情况，并参照各专业（单位）制订的测试办法确定。

4.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等：测试成绩≥90分，为优秀；60分≤测试成绩＜90分，为合格 ；测试成绩＜60分，为不合格。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学生，学校授予“专业（基础）技能测试优秀学生”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学生，须参加重新测试，且其重新测试的最终成绩不能评为“优秀”。

第三条 运行管理

1.学校将专业（基础）技能测试作为本科学生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专业（基础）技能测试者可取得相应的“实践与创新”学分。考核结果为“优秀”者，可取得3学分，考核结果为“合格”者，可取得2学分。

2.自愿报名且通过学校认可参加技能测试的学生、被学校随机抽中参加测试的学生均须按照规定参加测试。测试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学生须参加重新测试。旷考或经重新测试考核结果仍为“不合格”的学生不得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环节。

3.“实践与创新”学分不足的学生可申请参加专业技能测试，测试通过后可取得相应的“实践与创新”学分。因学生“实践与创新”学分不足而申请由学校单独组织的技能测试，其实验耗材费、测试教师指导费由申请学生本人承担。

第四条 测试工作课酬计算办法

（一）专任教师技能测试课酬计算方法

1.以1个自然班的学生抽取10%的学生参加技能测试为一个标准工作量（30×10%=3），每个标准工作量按70元核算课酬，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系数为1，覆盖面相对较广、参与测试学生较多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系数为0.8。

课酬计算公式为：专业技能测试课酬=1×学生人数×1/3×70元；专业基础技能测试课酬=0.8×学生人数×1/3×70元。

2.课酬核算的学生人数以最终上报教务处的测试学生成绩单为准，金额由学校按学生人数核拨到院系（部、基地），由院系进行工作量分配。

（二）外聘外校或行业专家课酬

一般每名专家200元/人/次，由各教学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从本单位教学业务费开支。

第五条 本细则由学校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细则从2011级本科学生开始实施,2009级至2010级本科学生参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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